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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功利主义》作为穆勒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作，集中呈现了其对边沁传统功利主义的修正与理论突破。

穆勒通过提出幸福存在质的差别，将心灵快乐与肉体快乐区分，赋予幸福层次化的价值内涵，完善了“最

大幸福原则”的伦理建构。这一创新不仅回应了“功利主义是猪的哲学”的批评，更通过强调心灵快乐

的崇高性，为功利主义注入人文深度。此外，穆勒在书中直面反对者对幸福不可实现性、道德评价单一

化等质疑，指出对功利主义的偏见多源于概念误读与伦理困境的片面归咎，为功利主义做了辩护。尽管

穆勒未能完全摆脱功利主义作为后果论的局限，但其思想仍具现代启示，其功利主义思想既是西方伦理

学史上的重要坐标，也在当代持续启发着对良善生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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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John Stuart Mill’s utilitarian thought, Utilitarianism encapsulates 
his revision and theoretical advancement of the Benthamite tradition. By introducing a qual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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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ion among pleasures—differentiating mental from bodily pleasures—Mill enriched the ethi-
cal framework of 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 with a hierarchical conception of well-being.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d criticisms branding utilitarianism as a “philosophy for swine,” 
but also endowed the theory with a humanistic depth by underscoring the superiority of intellectual 
pleasures. Furthermore, Mill directly confronts objections concerning the attainability of happiness 
and the supposed reductionism of moral evaluation, arguing that many critiques stem from concep-
tu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a partial attribution of ethical dilemmas to utilitarianism. While Mill’s 
account does not fully escape the limitations inherent to consequentialism, his contributions re-
main intellectually significant. His version of utilitarianism serves as both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 and an enduring source of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of the goo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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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功利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伦理学思想，这一理论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学术建构中实现了重要突破。作为功利主义先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学术继承者，穆

勒在批判性继承导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功利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性修正与拓展，最终创立了具有鲜

明个人学术特质的思想体系。功利主义以“幸福”作为人类伦理应然的核心范畴，穆勒通过对幸福的进

一步界定，明晰幸福概念的哲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

的核心伦理原则，即所谓“最大幸福原则”。 
国外学界对穆勒功利主义的研究体系完备，既深入阐释其理论内核，又积极探索实践应用。部分学

者聚焦该理论在政治、经济政策制订中的价值，分析“最大幸福原则”如何指导社会资源分配与法律制

度构建，也有部分学者从社会福利视角出发，探讨其对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意义。然而，

相关争议始终存在，部分学者批判“社会幸福优先”可能滋生多数人暴政，“结果导向”的道德评价机制

易忽视行为动机的伦理价值。国内对穆勒功利主义的研究早期以理论体系的系统梳理与引介为主，近年

来研究视角日趋多元。部分学者尝试将其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结合，挖掘中西功利思想的相通之处。

在现实应用层面，学界开始探索该理论在平衡市场经济中公私利益、优化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实践价

值。同时，研究者也认识到其理论局限性，力求在借鉴中规避潜在缺陷，实现批判性运用。 
作为穆勒功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功利主义》一书集中展现了其通过批判性吸收前人思想成

果而建构的独特理论体系。在该著作中，穆勒直面学界对功利主义的理论诘难，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回

应了反对者的质疑，完成了对功利主义的哲学辩护。他指出，对功利主义的偏见与攻击，很大程度上源

于望文生义式的概念误读，以及将伦理学的普遍困境片面地归咎于功利主义的认知偏差。这种理论澄清

工作，不仅彰显了穆勒对功利主义理论内核的深刻把握，更体现了其在哲学论辩中的学术自觉。 

2. 以“最大幸福原则”为核心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认为“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因此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人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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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伦理原则，这一原则被称为“最大幸福原则”。穆勒在《功利主义》中对边沁可量化的单一幸福做了

新的发展，完善了“最大幸福原则”作为第一原则的论证。 

2.1. 作为终极目标的幸福 

功利主义思想中的幸福与快乐和痛苦密不可分，秉持功利主义的哲学家认为幸福是快乐本身以及痛

苦的解除。长久以来，功利主义都披着快乐主义的外衣，这导致了功利主义不断受到批评，同时由于人

们对“功利主义”望而生义式的理解，功利主义长期被认为是在倡导轻浮的快乐。边沁认为幸福就是由

快乐与痛苦决定的，个人幸福是个人快乐减去个人痛苦，社会幸福是社会中个人幸福之和。也就是说边

沁的功利主义认为可以将幸福、快乐与痛苦量化，社会幸福只是个人幸福的单纯叠加。边沁的功利主义

几乎取消了道德等崇高价值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他认为道德同幸福一样是可量化的，道德是外在的

社会力量的约束。作为边沁的学生，穆勒深受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成为一名功利主义者，但是他

也意识到边沁将幸福、快乐等进行量化的行为是极其肤浅的。 
穆勒认为“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1]: p. 8)，可见穆勒

是遵循功利主义传统的，他认为“唯有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值得欲求的目的”([1]: p. 9)，也就是说他认为唯

有幸福是值得欲求的目的。幸福是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是唯一因自身之故而被欲求的，所有值得欲求

的东西都是因为它们指向幸福即指向快乐和避免痛苦，穆勒以道德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证。人们一般认为

道德是与幸福不同的、因其自身之故而被欲求的，因此高尚的人可以做出追求正义——道德中十分特殊

的一类——而牺牲自己幸福的行为。穆勒指出虽然在人们牺牲幸福的那一刻来看，正义对于高尚的人是

高于幸福更值得欲求的品质，乃至对于人类而言正义似乎是更神圣的、更值得欲求的，但是从长远来看，

正义从未脱离“利益”，从未脱离对幸福的欲求。正义所欲求的实际上是“公众利益”，人们一般认为正

义是与利益无关的、纯粹高尚的，实际上正义是为了更长远的幸福、是为了更大的利益。道德之所以会

被认为是不属于幸福的独立存在的目的，是因为人们在追求幸福这一终极目的的过程中会以道德作为手

段，此时道德虽然是作为追求幸福的手段，但是它成为了幸福的一部分即目的的一部分，因此人们会认

为道德是目的。道德等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不只作为手段，更作为幸福这一集合体的一部分，作为目的的

一部分而被人们欲求，但是只有幸福是因其自身之故而不因他故为人所欲求的，只有幸福是终极目的。 
穆勒继承了边沁幸福作为最终目的的观点，但是穆勒不满于边沁对幸福、快乐等进行量化的行为，

因此提出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别，还有质的差别。当时有人指责功利主义是猪的学说，因为功利主义提倡

追求快乐，与只追求快乐的猪无甚差别。针对这一指责，穆勒提出人的快乐不同于禽兽的快乐，人的快

乐是高于禽兽的、是禽兽无法体会的高级快乐。他对快乐做了区分，即分为肉体快乐与心灵快乐，心灵

快乐要高于肉体快乐，因为心灵快乐更持久、更有保障、成本更小，心灵快乐是只有人的官能才能感受

到的理智的快乐、感情的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感的快乐，这种快乐的价值要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只

要是有修养的、对两种快乐同等熟悉的、能同等地享受两种快乐的人，都会偏向心灵快乐。穆勒说，“做

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1]: p. 12)，强有力

地回击了将功利主义视为“猪的学说”的批评。 
穆勒继承了功利主义传统的幸福观，并进一步完善了幸福的定义，为作为终极目的的幸福赋予了新

的神圣意义。 

2.2. 作为第一原则的“最大幸福原则” 

穆勒认为要找到康德所说“你的行为，要让它所根据的行为规则可以被所有理性人接纳为一条法则”

的那一条法则。以此为理论依据，并在完善了幸福定义的基础上，穆勒提出了他的法则，“功利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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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1]: p. 14)。穆勒发展了边沁关

于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观点，他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最大幸福原则”是行为的第一原

则。穆勒不赞同边沁“个人幸福之和即是社会幸福”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不仅仅要注重个人幸福的最大

化还要注重社会幸福的最大化，所有人都要以社会幸福的最大化作为自己行动的目标。因此，在个人幸

福与社会幸福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个人幸福要让步于社会幸福，也就是个人要牺牲自己的幸福以保全社

会的整体幸福。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相比，穆勒的功利主义具有强烈的整体主义或者说集体主义色彩。穆

勒认为人们固然要关心自己的个人幸福，但更要关心社会的整体幸福，社会幸福是个人幸福实现的保障。

在穆勒看来，为社会幸福带来增长的个人牺牲是高尚的，但是如果牺牲个人幸福没有带来社会幸福总量

的增加，那么这种牺牲就是浪费。 
在“最大幸福原则”这一前提之下，穆勒提出了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标准，将行为的动机与效果区

分开，进而区分了行为的道德与行为主体的道德。他不以个人行为动机作为评判行为是否道德的标准，

而是以行为的最终结果为标准。穆勒将对个人道德的评价与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分开了，行为的动机与行

为者个人的道德有关，而行为的结果与行为的道德有关，无论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只要行为带来了社会

幸福的增长，那行为就是道德的，并且社会幸福的增长量越大行为就越道德。这种二分法既坚守了结果

优先的核心原则，又为道德评价提供了双重维度，避免了将功利主义简化为唯结果论的认知偏差，同时

为同一行为的多元动机的共存预留了理论空间。 
穆勒对“最大幸福原则”的重构是伦理现代性转型的理论产物，试图通过确立社会幸福的优先性解

决工业文明带来的价值冲突问题。这一努力不仅标志着功利主义从粗糙的快乐计算向精致的社会伦理的

跃升，更展现了伦理学说回应时代问题的思想活力。其价值不在于提供终极性的解决方案，而在于揭示

了伦理实践的永恒命题——人类始终需要在个体欲望与集体理性、即时快乐与长远幸福之间寻找恰当的

平衡点，而穆勒的理论正是这种永恒追寻的重要思想坐标。 

3. 以教育与制度设计为核心的实现路径 

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这就要求行为者要做到公正无私。[2]穆
勒指出功利主义的完美理想是“‘己所欲，施于人’，‘爱邻如爱己’”([1]: p. 21)。可见功利主义对行

为者有较高的要求，因此穆勒提出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实现路径。这一实现路径既要培养行为

者内在的公正无私，又要社会给予行为者公正无私行事的保障，所以这一实现路径包含了外在的社会制

度保障与内在的教育培养。 

3.1. 外在的制度保障 

功利主义要求社会制度保障对符合功利主义要求的行为者的培养以及保障功利主义践行者的利益，

因此对于社会制度有两个要求。首先，“法律和社会的安排，应当使每一个人的幸福或(实际上也就是所

谓)利益尽可能地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和谐一致”([1]: p. 21)；其次，社会要利用法律对行为不符合功利主义

要求的行为者做出惩罚，即使没有法律的惩罚，这类行为者也应该受到同胞的舆论抨击。第一条要求是

要保障个人幸福尽量合于社会幸福，由此，人们在实现个人幸福的过程能够增加社会幸福，在社会幸福

实现的过程中个人也能由此获得更多的社会幸福，并且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发生冲

突。后一条要求是要保障个人在实现个人幸福过程中的利益，通过惩罚树立起功利主义行事原则的权威

并且使个人意识到按功利主义行事是有利的。 
穆勒所提出的外在的制度保障实际上是对于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中关于道德外在的继承发展，边沁认

为道德是外在约束形成的，因此要培养道德当然需要外在的保障，对于社会而言，运用制度尤其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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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保障。但是穆勒认为道德不仅是外在的，还必须要内化于心，形成习惯，因此他还

提出了对于行为者内在的教育培养。 

3.2. 内在的教育培养 

穆勒在《功利主义》中十数次提到“教育”，他说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不愿意成为无知的人，凡是受

过教育的人都会选择心灵快乐而非肉体快乐，可见教育是人们通向幸福的必经之路，也是建立一个功利

主义社会的必需手段。穆勒说幸福不是所谓狂欢的生活，而是生活中痛苦少而短暂，快乐多而变动不居，

但是这样的生活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到，而阻碍他们享有这种生活的障碍正是糟糕的教育与糟糕的

社会制度。 
良好的教育能够引导个体超越感官快乐的低阶满足，建立对理智快乐、道德快乐等心灵快乐的价值

认同。穆勒认为，未受教育者因缺乏高阶快乐的体验能力，往往沉溺于肉体快乐，教育的功能即在于开

启心灵官能，使个体通过对艺术、科学、哲学的研习，体验到高阶快乐所蕴含的精神丰富性，并自觉将

其视为真正的幸福。其次，教育需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使其理解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关系。具体而

言，通过伦理课程、公民教育等途径，使个体认识到唯有在社会整体幸福得以保障的前提下，个人幸福

才具有可持续性，认识到主动维护社会幸福不仅是道德义务，更是实现自身幸福的必要手段，从而将社

会幸福转化为个体的内在追求。此外，穆勒还强调通过重复性的道德实践形成稳定的伦理倾向。教育需

创设实践场景，引导个体在日常行为中践行最大幸福原则，使伦理行为从刻意为之转化为自然习性。 

4. 穆勒功利主义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对于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完善了边沁功利主义中轻浮的、唯

量化的幸福与快乐，解决了功利主义所面对的许多质疑。在《功利主义》中，穆勒直面反对者的指责，为

功利主义做了辩护。 

4.1. 穆勒对反对者的回应 

功利主义理论受到了许多指责，但穆勒指出这些指责不是功利主义独有的，许多伦理学思想都面临

这些问题。在《功利主义》中，针对一些典型的指责，穆勒做了逐个回应，极大地为功利主义做了辩护。 
第一类反对者认为幸福不可能成为人类生活和行动的合理目的，因为幸福是得不到的而且人们没有

幸福也能生活。穆勒指出这些人所谓的幸福是狂欢的生活，而真正的幸福是不断减少生活中的痛苦不断

增加生活中的快乐，这种幸福是持久的、可获得的。功利主义就是要追求生活中幸福的最大化与不幸的

最小化。第二类反对者认为如果生活的目标就是幸福，那为什么对于许多人而言更少的幸福也能使他们

满足。穆勒指出令人满足的生活有两个要素即宁静与兴奋，它们天生就是联盟，宁静是为兴奋做准备，

兴奋是为宁静做准备，人们的生活就是时而兴奋时而宁静的，对于心灵受到陶冶的人而言，二者都是幸

福与满足，只有懒散成恶习的人才会认为宁静是不幸的。第三类反对者认为功利主义不对品质而对结果

进行道德评价会使人变得冷酷、没有同情心。穆勒指出依据结果进行道德评价是针对行为，功利主义者

也会依据品质对行为者进行道德评价，功利主义者十分清楚有许多值得欲求的东西。第四类反对者认为

功利主义者看待行为道德与否时标准过于单一而忽略了其他一些使一个人可敬可爱的良好品格，穆勒认

为这种指责是可以接受的，功利主义者确实会犯这种错误，但是这不只是功利主义一家的错误，其他伦

理学思想也会面临这种错误。不过，功利主义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进行道德评价为道德评价提供了全新

的角度，能够很好地促进对不道德行为的制裁惩罚。第五类反对者痛斥功利主义是一种无神论学说，在

穆勒看来，如果上帝希望他的创造物幸福，那么功利主义不仅不是无神论，而且是完全符合上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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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六类反对者认为我们在行动之前没有时间来计算每个行为对公众幸福可能造成的后果，穆勒认为

这种反对意见是很荒唐的，就好像是在说基督教不能指导人的行为因为人们在行动前没有时间通读圣经。

穆勒指出“我们有充足的时间，那就是人类的全部历史”([1]: p. 28)，在人类历史中，人们总是借助前人

的经验，吸收前人的经验作为自己行事的依据。第七类反对者则认为即使人们就功利主义作为标准达成

一致，但人们对何谓有用也不会有一致的看法。穆勒指出功利主义如同历史上那些确定无疑的道德原则

一样，允许无限地加以改进，功利主义会在人的实践中不断修正进步。 

4.2. 穆勒功利主义思想的局限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功利主义同样面对着如何调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问题，并且由于功利主义本

身的局限以及理论在现实中的异变，功利主义向来颇受争议。 
功利主义忽视个人差异与内在动机，违背了公平的原则。功利主义要求人们把最高幸福原则作为行

为的第一原则，人人都要以社会幸福作为第一目标，当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发生冲突是要牺牲个人幸福，

这种要求在现实的现代社会中是十分荒唐的。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发生冲突的原因不同，道德性难定，

但是功利主义直接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道德评定的标准，忽视了其中的差异性，并且忽视

人的个性与自由，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的这种要求是否“道德”尚且难定，更遑论个人行为的道德性。

功利主义以行为的结果作为评判行为的标准，虽然穆勒指出动机是用以评判个人品质的而结果是用以评

判行为的，但是这种轻视动机与过程而极端重视结果的原则会在现实中导致极其荒唐的实践，按照这一

原则人们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一原则几乎取消了道德等品质的神圣性，使个人与自己道德情感、

行为动机相异化，破坏了人的高尚性，从而破坏了个人身心的完整统一。最大幸福原则认为可以为了更

多人的幸福牺牲少数人的幸福，因为这可以促进整体幸福。但是，在实践当中，这一指导思想很可能会

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甚至导致对一个无知的无辜者的伤害。例如，在一些网络热点事件中部分

网民仅凭片面信息就形成多数意见，认定某当事人存在过错并以维护公序良俗的名义对当事人进行人肉

搜索、网络暴力。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以多数人的意志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人

不仅是理性的，还有其感性情感，功利主义忽视了个人的感性情感。无论功利主义者如何剖析利益作为

行为的基础，如何剖析高尚最终指向利益，但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人们对于高尚的向往，无法解释人们对

于形而上的神往。现实中，部分学校出于功利目的为提升升学率、就业率等数据，压缩人文艺术类课程，

过度强化应试教育。这种做法或许能在短期内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实用需求，但却抑制了学生的创造力与

人文素养，从长期来看对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无益处甚至可能起到阻碍的效果。 

5. 结语 

《功利主义》作为穆勒系统阐释其伦理思想的经典文本，集中展现了他对传统功利主义的理论突破。

穆勒在继承边沁学说的基础上，通过重构幸福范畴、革新伦理原则、建构实践路径，使功利主义从粗糙

的快乐计算升华为具有人文深度的伦理体系，起到了修正发展的辩护作用。 
穆勒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对幸福本质的超越。他突破边沁的量化思维，提出快乐存在质与量的双重

维度，将心灵快乐置于肉体快乐之上，论证了人类伦理的崇高性源于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这一划分不仅

回击了功利主义是猪的哲学的批评，更赋予幸福以人性完善的终极意义——幸福不再是感官快乐的机械

叠加，而是通过教育与实践达成的心灵超越。在伦理原则层面，穆勒将边沁的个人幸福叠加论升华为社

会幸福优先论，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行为最高准则，强调个体在必要时应为社会整体幸福

做出牺牲，但这种牺牲必须以增进社会幸福为前提，避免沦为无意义的浪费。在实践路径上，穆勒提出

制度约束与教育内化的双重机制，一方面通过法律与社会政策确保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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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约束反伦理行为，另一方面借助教育培养公民对心灵快乐的自觉偏好，通过知识传授与道德教化，

使“最大幸福原则”内化为主体的行为惯性。这种知行合一的协同逻辑，既延续了边沁“外在约束”的现

实导向，又通过主体道德自觉实现了伦理超越。 
尽管穆勒的理论已经极大地完善了传统功利主义思想，但其仍存在一些局限，如社会幸福优先可能

隐含多数人暴政风险、结果导向的道德评价忽视动机伦理价值等[3]，并且这些局限本质上是功利主义作

为后果论的结构性特征，反映了伦理学在多元现代性社会中的适应性难题[4]。穆勒思想的真正价值，在

于其展现的理论创新勇气，他以幸福的质差重构功利主义伦理，以集体与个体的辩证统一回应社会矛盾，

以制度与教育的协同探索实践路径，为功利主义注入了应对现代性挑战的思想活力。 
在当代社会中，穆勒的功利主义仍具深刻启示。其对心灵快乐优先性的倡导，为抵御感官享乐异化

提供了精神解毒剂；社会幸福与个人幸福的辩证统一命题，为破解个体原子化与公共性危机提供了理论

参照；制度与教育并重的实践智慧，揭示了伦理建设需刚柔并济的基本规律。正如穆勒所言，功利主义

的终极理想是“爱邻如爱己”的道德境界，这一理想的实现虽还需持续探索，但穆勒为此付出的理论努

力，已使其成为功利主义谱系中承前启后的关键转型者，其思想将继续在人类追求良善生活的历程中彰

显智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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